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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义务与利益 

关于建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畜牧生产及动物卫生 

委员会的协定 
 

动物疾病，包括跨境动物疫病，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破坏粮食安全，并限制贸易机会。采取有效措施保护

动物健康与农业部门的经济稳定至关重要。在动物生产与卫生领域开展区域协作，能确保对重点人畜共患病及

跨界疫病等疾病的高效监测与及时防控。这不仅保障了依赖动物获取食物和收入人群的粮食与生计安全，也有

助于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与安全。通过应对这些问题，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畜牧生产及动物卫生委员会推动畜牧生

产作为一个产业及农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展，并致力于提高小农户和农村社区的生活水平。 

1973年6月22日，粮农组织理事会批准了《关于建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畜牧生产及动物卫生委员会的协定》

（简称“APHCA”或“协定”）。该协定于1975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目前有18个成员国。 
 

委员会支持亚太区域各成员国协调其在畜牧生产、疾病防控和根除方面的政策、计划和方案，并交流信息和经

验。各成员国同意就动物健康、生产和福利等区域性问题开展合作。这包括开展与动物健康和畜牧业问题相关

的国家和国际研究和行动，以及制定区域和国家畜牧计划。 
 

协定共由十四条组成。第四条规定的成员国核心义务以促进各国畜牧业发展为目标，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推动培训、调查及研究工作（包括在适当情况下维护研究机构和实验室）、实施动物生产与疫病防控政策、建

立疫苗与遗传物质储备、更新相关法规、以及向本委员会提供相关信息。 

委员会的职责由其成员国共同决定，其授权任务包括： 

• 规划并推动联合行动，以提升动物生产水平，开展传染病与感染病的调查与控制，并为此目的推荐共同的

标准和做法。在此背景下，委员会还负责建立教育项目，以满足畜牧业的需求，并就教育课程的标准化提

供建议； 

• 在与相关成员协商的基础上，明确实施国家畜牧业发展计划所需的援助类型与范围，并为区域性发展项目

提供支持； 

• 在任何成员提出请求且预算允许的前提下，协助成员国控制超出其国家服务能力范围的人畜共患病和传染

病。 

此外，第七条还规定了“畜牧生产及动物卫生委员会的若干特别职能”，包括在紧急情况下协助控制动物疫病暴发，

以及制定动物生产与健康的区域性共同标准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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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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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可接入亚太地区的专家、利益相关方及政策制定者网络，促进在动物健康与生产关键议题上的合作。此

外，委员会还为成员国提供信息交流的机会，包括最佳实践、科学研究及创新技术。成员国可有机会参与动物

遗传学、兽医学及疾病防控等领域的合作研究。 

委员会还支持数据共享平台，旨在辅助决策制定，并协调各方努力，以实现区域内兽医领域的有效干预措施。

委员会为成员国提供与动物健康、福利及生产体系相关的专业知识、资源和技术支持，包括参与专题研讨会、

技术考察及能力建设活动，从而提升其技术能力。 
 

委员会协助成员国加强其疾病监测、控制与预防项目，从而提升区域生物安全水平并减少动物疾病的传播。在

此过程中，委员会通过制定区域应对预案和反应机制，帮助成员国提升应对新发疾病的能力。尤为重要的是，

委员会在应对动物疫病紧急情况方面提供宝贵支持。 
 

成员国参与制定与动物生产和健康相关的区域政策，这是第七条所规定的委员会特别职能之一。此举有助于国

家战略与区域战略的协调一致，从而推动动物生产的发展并保障粮食安全。 
 

该协议为成员国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其能够在国际层面展示其在动物卫生和生产领域的工作。此外，成员作为

一个受尊重的区域性组织的一部分，不仅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具有影响力，也能在更广泛的国际论坛和

组织中发挥作用，从中受益。 
 

委员会支持成员国推广增强粮食安全并促进环境保护的可持续畜牧生产方式。在此过程中，委员会还致力于应

对与畜牧农业业相关的社会经济挑战，如减贫与农村发展。 

欲了解关于APHCA、加入APHCA的示范文书以及粮农组织条约进程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treaties@fao.org 

缔约方的潜在益处 
 
A. 区域合作、网络和信息 

B. 改善动物健康和疾病控制 

C. 对区域政策的影响 

D. 提高知名度和代表性 

E. 支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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